2026年1-3月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情况
	项   目
	营业收入
	从业人员平均人数

	
	总量
（亿元）
	同比增长
(%)
	总量（人）
	同比增长
(%)

	合  计
	905.3 
	1.8 
	136791
	-2.8 

	  文化核心领域
	681.4 
	0.0 
	104758
	-2.7 

	    新闻信息服务
	54.9 
	3.4 
	15688
	0.3 

	    内容创作生产
	173.3 
	-0.6 
	41171
	-2.1 

	    创意设计服务
	375.9 
	2.5 
	32137
	-3.8 

	    文化传播渠道
	68.2 
	-11.4 
	11377
	-7.7 

	    文化投资运营
	6.0 
	-9.8 
	1385
	10.3 

	   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
	3.1 
	-11.4 
	3000
	-0.3 

	  文化相关领域
	223.8 
	7.8 
	32033
	-3.2 

	    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
	89.0 
	-10.5 
	24621
	-4.9 

	    文化装备生产
	1.8 
	-23.2 
	484
	-4.5 

	   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
	133.0 
	25.6 
	6928
	3.6 


注：规模以上文化产业统计范围、指标解释等详见表底说明。
规模以上文化产业统计范围及主要指标解释
一、统计范围
本表数据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单位。
1.文化及相关产业：执行国家统计局印发的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（2018）》。文化及相关产业内涵具体包括：（1）以文化为核心内容，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、制造、传播、展示等文化产品（包括货物和服务）的生产活动。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、内容创作生产、创意设计服务、文化传播渠道、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。（2）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、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（包括制造和销售）等活动。
2.规模以上的标准具体为：
（1）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。 
（2）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法人单位。 
（3）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。
（4）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。
（5）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教育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。
（6）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。
二、指标解释
营业收入：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，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。
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：指在报告期内（年度、季度、月度）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，包括在岗职工、使用的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。季度或年度平均人数按单位实际月平均人数计算。
三、相关说明
1.同比增长是利用统计范围内调查单位填报的相关指标“1-本月”以及“上年同期”数据计算取得。
2.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计量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，均未作机械调整。

